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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缺少合格证
工商调解获赔偿

■案例回放
2011 年 10 月，市民魏先生在洛龙区

一家家具行购买了一套价值17万元的家
具。2012年5月，魏先生提货后发现，家
具没有附带产品合格证，他怀疑实物与商
家当初广告宣传中的产品不符，甚至可能
是假冒伪劣商品。为此，魏先生向工商部
门投诉。

■办案经过
古城工商所执法人员在调查中发现，

生产厂家在发货时没有将合格证一起发
出。根据相关规定，商品必须具备产品质
量检验合格证明，否则由相关监管部门责
令其改正。

随后，这家家具行让生产厂家补齐了
产品合格证等手续，并由家具行一次性补
偿魏先生3万元，此笔款项冲抵购买家具
的货款。

■办案心得
古城工商所执法人员介绍，消费者

因 购 买 家 具 与 商 家 产 生 纠 纷 并 不 少
见。按照相关规定，家具产品的合格证
和产品说明书，应随商品一起到消费者
手中，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一定要注意
查验。

根据相关行业标准中的解释，实木类
家具可分为全实木家具、实木家具、实木
贴面家具等。其中，全实木家具要求除了
镜子托板之外，所有的用材均为实木锯材
或者实木板材制作；实木家具则要求其主
要部件采用实木锯材或实木板材制作；实
木贴面家具则是指主要部件采用实木锯
材或实木板材制作，并在表面贴上了实木
单板或薄木皮。

店内拍照摔伤
摄影店有过需赔

■案例回放
2012 年 12 月 28 日，刘女士带着 3 岁

的儿子到孟津县某摄影店拍照，儿子在店
内玩耍时不慎被店内裸露的电线绊倒，面
部受伤，医疗费用2万元。刘女士认为，
摄影店内有裸露电线，并且此处没有提
示，这导致孩子受伤。于是，刘女士向摄
影店提出，要求其承担一定责任并赔偿相
应损失。摄影店负责人认为刘女士儿子
受伤，是由于刘女士未尽到看管义务而造
成的，店方无责任。在多次上门协商无果
的情况下，刘女士遂到孟津县工商局
12315申诉举报中心进行申诉。

■办案经过
接到投诉后，孟津县工商局 12315

申诉举报中心工作人员调查后认为，根
据《河南省消费者保护条例》，经营者提
供的经营场地、服务设施、店堂装饰等
应当符合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
要求，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
受服务时，人身、财产受到损害的，享有
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刘女士的儿子
被摄影店内的电线绊倒且致面部受伤，
店方有一定的责任，应给予相应赔偿。
经调解，店方最终一次性赔偿刘女士
1.55 万元，消费者对此表示满意。

■办案心得
工商人员表示，刘女士的儿子在摄

影店拍照，与摄影店形成了服务合同关
系，该摄影店作为服务机构，有为消费

者服务并保证顾客人身财产权利不受
损害的义务。而且摄影店作为经营服
务组织，应加强对应急事件的紧急反应
和处理能力，如张贴醒目的警示告知，
有义务在顾客发生意外时尽快将其送
往医院。

顾客抽中“一等奖”
商家推辞不兑现

■案例回放
去年6月，市民李先生在某家具商场

购买了1万多元的家具，并参加了商场组
织的转盘摇奖活动。根据活动要求，李先
生的消费额度可以连续转5次转盘抽奖，
第五次拨动转盘抽奖时，转盘的指针停在
了一等奖区域内，李先生全家人特别兴
奋，以为这次可以把大奖抱回家了。然而
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商家以指针未停在一
等奖的中间区域为由，拒绝兑现奖品。于
是李先生拨通了安徽路工商所的投诉电
话。

■办案经过
安徽路工商所的工作人员发现，转盘

设计时，一等奖所占面积偏小，存在缺陷，
而李先生所转的转盘指针确实转到了中
大奖区域。工商人员认为，商家的抽奖活
动是一种承诺，消费者抽到奖，商家就应
该兑现承诺，商家找借口拒绝兑奖的做法
违背了公平交易原则。经调解后，该商场
负责人将一等奖——一台笔记本电脑兑
付给了李先生。

■办案心得
工商人员说，商家为了吸引消费者

购物，纷纷推出了抽奖促销的活动。然
而一些促销活动存在不诚信问题。如举
办者用诱人的奖项和高中奖概率吸引消
费者购买产品，但无人公布中奖结果；宣
传的赠品与实际赠品不一致；赠品发生
质量问题，商家常常拒绝承担修理、更
换、退货等法律责任。商家不诚信的行
为，会降低消费者的信任度，危害商家的
长远利益。

家电维修留“痕迹”
维权获全额退款

■案例回放
2012年7月，新安县工商局12315申

诉举报中心接到消费者李某申诉：他当年
1月购买的电视出现漏电现象，虽经过维
修人员维修，但故障仍未能解决。通过自
行协商，该家电销售店同意为消费者李某
更换同型号新电视一台，因同型号电视已
卖完，先提供同型号样机让消费者暂时使
用，货到时再调换新机。此后，李某要求
销售点为其调换新机，并多次与家电经销
商及售后服务点进行联系，但均未得到解
决。

■办案经过
新安县工商局 12315 申诉举报中心

工作人员介绍，该售后服务点负责人坚
称，他已经与消费者达成一致意见，消费
者同意接受样机，并称样机就是新机，拒
绝调换新机。经工商人员多次耐心细致
调解，该经销商同意全额退还消费者购机
款2799元，并当场签订了调解书，兑现了
购机款。

■办案心得
新安县工商局工作人员表示，按照相

关法律规定，在“三包”有效期内修理两次
仍不能正常使用的产品，消费者可凭修理
记录和证明，调换同型号同规格的产品或
按有关规定退货。在该案例中，商家对何
时为消费者调换新机没有形成书面协定，
使消费者面临维权难题。

工商局工作人员提醒，维修记录是消
费者选择换货和退货的法定依据。在更换
新商品或者进行了商品维修后，一定要留
下“痕迹”——让商家注明更换、维修日期，
并加盖其有效公章，以便顺延“三包”期，维
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双方要形成书面记
录，避免维权出现问题。
本报记者 王蕾 戈晓芳 戚帅华 武怡晗
实习生 李敏 通讯员 赵梅香 许红彩

看案例回放听办案心得
消费维权咱也弄个明白

本报讯 今天是“3·15”国际消费者权
益日，为倡导商家诚信经营、指导市民放
心消费，由洛阳日报报业集团联合我市相
关权威部门及机构主办，《洛阳广播电视
报》、市消费者协会承办的“美丽洛阳，诚
信有我”——2013“洛阳诚信百企”评选
活动今日启动。

活动设置了“2013洛阳十大诚信餐饮
企业”“2013洛阳十大诚信家装公司”“2013
洛阳十大诚信家具建材品牌（卖场）”等10
多个项目，内容涉及餐饮、珠宝、旅行社、保

险、药店、眼镜店、家装、教育培训、形象设计
（美发）、家居建材、婚庆机构、美容整形机
构、二手房置业公司、汽车装饰公司等与市
民日常生活、消费息息相关的行业。

从即日起至9月15日，广大消费者可向
主办方推荐您心目中的诚信企业，商家、企业
也可自我推荐报名，主办方将组织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相关专家与消费者代表组成
诚信监督团，经过明察暗访、消费者投票、实
地核查等，选出符合条件的候选企业。9月
15日至10月31日主办方将在报纸、网络、

电视上陆续公示入围的企业，以便市民集
中投票选出心目中的“洛阳诚信百企”。

在本次评选中，我市有相职能部门将
全程参与，提供权威指导、组织评审，曝光
不诚信行为，对市民进行消费提醒，倡导
诚信经营，树立诚信商家榜样，扩大其在
消费者中的品牌影响力。

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营造美丽洛阳，
关乎你我生活，大家赶快行动吧，拨打电
话63353871、18638888926参与活动。

（张书锋）

推荐诚信商家 共建美丽洛阳

“洛阳诚信百企”评选今日启动

今天是“3·15”国际消
费者权益日，本报记者从
市工商部门提供的近几
年维权案例中筛选了部
分典型案例，并对当时的
相关执法人员进行采访，
请他们谈办案过程和办
案心得，希望对消费者如
何维权有所帮助。

买到假冒伪劣产品可以向工
商部门投诉，商品质量不达标可
以向质检部门投诉，近年来，消费

者在这些传统消费领域的维权意
识已逐年提高。而金融消费这一
特殊的消费领域，消费者维权之

路如何更顺畅？
中国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

支行副行长王戈锋介绍，随着
经济社会的发展，金融消费已
经渗透到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
面。过去人们只重视金融发
展，忽视了金融消费，当老百姓
遇到金融维权时很难得到保
护，这样下去金融发展也难以
得到持续。去年以来，中国人
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
会等部门先后设立了金融消费
者权益保护局，可见国家对金
融消费维权的重视。但金融消

费维权这项工作才刚刚起
步，今后还需努力

探索和完善。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一些
机构设置还不够完善，特别是保
险、证券等行业的专门监管部门
还未成立。如果消费者遇到银行
业务纠纷可到人民银行洛阳市中
心支行或市银监局投诉，遇到保
险行业纠纷只能到市保险业协会
申请协调。

刘玉来认为，要真正解决金
融消费维权难题，除了金融机构
要严格自律外，还需监管部门切
实履行职责，畅通投诉渠道。
同时，相关部门要加大对银
行卡、征信及金融产品等
方面的宣传力度，并
通 过 制 定 法 律 法
规，确保金融消
费 者 权 益 得
到合理 保
护。

核
心
提
示

侵权案件屡见不鲜 消费维权困难重重

？金融消费：
维权之路还有多远

又是一年“3·15”，消费者权益保护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误导销售、私填保单、存款变保险……这些金融消费侵权案件，也使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关注。但由于举证难、维权
成本高、缺少制度保护等原因，畅通金融消费维权之路仍任重道远。

日前，家住宜阳县的李彩红在
续买车险时被告知，不能享受“无事
故保单优惠”政策，因为她的车险保
单上有两笔理赔记录。这让李彩红
很纳闷，她的车去年明明没有出过
事故，也没向保险公司报案，为何会
出现两笔理赔记录？

李彩红来到她所投保的人保财
险洛阳分公司查询得知，原来瀍河
回族区也有一名叫李彩红的女士，
两人所购买的轿车型号也一模一
样。宜阳县李彩红的保单上显示的
两笔理赔事故均为瀍河回族区李彩
红报的案，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到现
场勘察后，在确认李彩红身份时将
两人的身份混淆，事故记录记在了

宜阳县李彩红的保单上，赔偿款却
被瀍河回族区的李彩红领取。

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这些侵
犯消费者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但
多数消费者缺乏维权意识。

记者了解到，银行业金融机构
侵犯消费者权益的形式有几类比较
常见：一是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被
剥夺，例如一些银行在发放贷款时
将贷款利率一浮到顶，不留任何协
商的空间，银行单方面作出提高年
费、异地取款手续费、短信服务费等
服务费的决定；二是业务知情权被
隐匿，如银行片面夸大产品收益，对
风险及附加条款避而不谈；三是公
平交易权被附加，如部分银行向消

费者提供服务时提出附带交易条
件，开办新卡强制开通手机短信服
务，贷款必须投保财产险等；四是侵
犯消费者人格尊严，如部分银行设
立VIP专柜并开辟绿色通道，允许
贵宾客户插队办理业务，规定5000
元以下的存取款业务必须在自助设
备上办理等；五是交易安全无保障，
如因银行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消
费者交易财产受损，消费者私人信
息被泄露和恶意利用等。

另外，去年在我市保险行业中，
人寿险投诉最多的是销售误导以及
保险产品收益率的问题，财产险的
投诉重点仍然集中在车险理赔问题
上。

多数消费者缺乏金融维权意识

由于金融领域专业知识过强，
又缺少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专项制度
或法规，消费者一旦利益受损，维权
过程却困难重重。

洛阳师范学院商学院院长刘玉
来认为，金融业的特殊性带来了市
场信息的不对称，也使金融机构长
期处于垄断地位，消费者则处于明
显的劣势。无论是服务收费还是金
融产品，都基本上属于卖方市场，消

费者只能被动接受。
“专业性强，举证难度大。”消费

者协会“3·15”志愿者律师张运超
说，多数消费者对金融知识不太了
解，在购买金融产品时只能听信销
售人员的介绍。当发生纠纷时，消
费者往往表示自己是被银行工作人
员“忽悠”后才购买金融产品的，而
银行人员则说自己已经提示风险
等，双方各执一词，很难取证。另

外，普通消费者在维权时，耗费时间
很长，维权成本也很高，这使金融消
费维权很难实现。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制度的缺
失也是金融消费维权难的原因之
一。我国目前已实施多年的《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保护对象仅包含一
般商品与服务消费中的消费者权
利，很多规范在金融消费领域都难
以适用。

金融消费维权困难重重

行业自律、部门监管需并重

本报记者 李迎博 通讯员 李奇朋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